
证券代码：601686              证券简称：友发集团             公告编号：2024-195

债券代码：113058              转债简称：友发转债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关于

提请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议案》，决定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公司已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现将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9:00

3、会议地点：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环湖南路 1 号 友发集团三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及投票方式：会议采取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投票采取记名

方式表决。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通讯方式投票中的一种方式，不能重复投票。若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5、债权登记日：2024 年 12 月 23 日 

6、主持人：公司董事会秘书郭锐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代理人共 9 名，代表未偿还债券张数共计

7,897,730.00 张，占本期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 39.495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债券持有

人及代理人 4 名，通过通讯表决的持有人及代理人 5 名。

2、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投票采取记名方式表决，

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关于终止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164,170 张，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债券总数的 100%；反对 0 张，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债券总数的 0%；弃权 0 张，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债券总数的 0%。

本期债券的发行人关联方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二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同意，议案获得通过。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的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

及《募集说明书》《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友发集团 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友发转债”2024 年第

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1686             证券简称：友发集团              公告编号：2024-193

债券代码：113058             转债简称：友发转债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4 年 3 月 22 日，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公司”）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26,300.00 万元的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友发转债”）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

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东兴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3 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2024 年 4 月 8 日，公司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中的 1,700.00 万元提前

归还至“友发转债”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9 在《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

2024 年 5 月 30 日，公司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中的 500.00 万元提前归

还至“友发转债”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31 日在《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80）。

2024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中的 500.00 万元提前归

还至“友发转债”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在《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177）。

2024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中的 23,600.00 万元提

前归还至“友发转债”募集资金专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

及保荐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26,300.00 万元，已全部

归还至“友发转债”募集资金专户，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1686                 证券简称：友发集团             公告编号：2024-197

债券代码：113058                转债简称：友发转债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公司 2024 年 12 月 14 日发布的 2024 年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24 年第六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于 2025 年 1 月 25 日之前完成权益分派工作，具体日期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后期发布的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2024 年 12 月 14 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关于 2024

年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81），经董事会决议，公司 2024 年三季

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 0.15 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截至 2024 年 12 月 27 日，公司总股本 1,432,916,654 股，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 36,815,967 股不参与本次分红，故实际参与本次分红的股数为 1,396,100,687 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09,415,103.05 元（含税）。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

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分配总额相应变化。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

况。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4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并

同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 202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24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 202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三、后续进展情况说明

公司正在积极推进本次利润分配工作，拟于 2025 年 1 月 25 日之前完成权益分派，具体

日期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期发布的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1686         证券简称：友发集团      公告编号：2024-196
转债代码：113058         转债简称：友发转债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友发转债”可选择回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价格：100.7781 元/张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含税）

 回售期：2025 年 1 月 8 日至 2025 年 1 月 14 日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5 年 1 月 17 日

 回售期内可转债停止转股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回售期间“友发转债”停止转股,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

日

停牌

期间

停牌终止

日
复牌日

113058 友发转债 可转债转股停牌 2025/1/8 　 2025/1/14 2025/1/15

 “友发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友发转债”持

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 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 100.7781 元/张（含当期利息）卖出持有

的“友发转债”。截至本公告发出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友发转债”的收盘价格高于

本次回售价格，投资者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发集团”或“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友发转债”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和 202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根据《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友发转债”的附加回售条款生效。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就回售有关事项

向全体“友发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回售条款概述

（一）附加回售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附加回售条款内容如下：

“若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

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该变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

价格回售给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

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自动

丧失该回售权，不能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二）回售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计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回售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

（算头不算尾）。

其中：i=1.00%（“友发转债”第三个计息期年度，即 2024 年 3 月 30 日至 2025

年 3 月 29 日的票面利率）；t=284 天（2024 年 3 月 30 日至 2025 年 1 月 8 日，算头

不算尾）。

计算可得：IA=100×1.00%×284/365=0.7781 元/张（含当期利息、含税）。

由上可得“友发转债”本次回售价格为 100.7781 元/张（含当期利息、含税）。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的有关事项

（一）回售事项的提示

“友发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友发转债”持

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申报程序

本次回售的转债代码为“113058”，转债简称为“友发转债”。

行使回售权的可转债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回售申报，方向为卖出，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三）回售申报期：2025 年 1 月 8 日至 2025 年 1 月 14 日。

（四）回售价格：100.7781 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含税）。

（五）回售款项的支付方法

本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友发转债”，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回售资金的发放日为 2025 年 1 月 17

日（注：具体时间由公司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具体协商）。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友发转债”在回售期间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友发

转债”持有人同时发出转债卖出指令和回售指令，系统将优先处理卖出指令。

回售期内，如回售导致可转换公司债券流通面值总额少于 3,000 万元人民币，

可转债仍将继续交易，待回售期结束后，本公司将披露相关公告，在公告三个交

易日后“友发转债”将停止交易。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秘办

联系电话：（022）28891850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1686          证券简称：友发集团        公告编号：2024-194 

债券代码：113058          转债简称：友发转债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12月 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环湖南路 1号 友发集团三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35,420,1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75.125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茂津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程》、《天津友发钢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其中独立董事李奇先生、王雪莉女生以视频

连线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郭锐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 2024 年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股东类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5,196,079 99.9783 191,700 0.0185 32,400 0.0032

2、议案名称：关于预计 2025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4,746,879 99.9349 614,000 0.0592 59,300 0.0059

3、议案名称：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提供及接受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股东类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2,454,518 99.7135 2,930,861 0.2830 34,800 0.0035

4、议案名称：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内容和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股东类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932,859 99.2089 1,328,500 0.7665 42,500 0.0246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4,892,079 99.9489 472,100 0.0455 56,000 0.0056

6、议案名称：关于终止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股东类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4,428,279 99.9042 958,500 0.0925 33,400 0.003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5 年开展期货和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股东类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4,057,979 99.8684 1,313,800 0.1268 48,400 0.0048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

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股东类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4,515,179 99.9125 869,100 0.0839 35,900 0.0036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 2024 年三

季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338,8

67,17

9

99.9339 191,7

00

0.0565 32,40

0

0.0096

2 关于预计 2025

年度申请银行

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338,4

17,97

9

99.8014 614,0

00

0.1810 59,30

0

0.0176

3 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提供及接

受担保额度的

议案

336,1

25,61

8

99.1254 2,930

,861

0.8643 34,80

0

0.0103

4 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内容和额

度的议案

128,2

68,95

9

98.9424 1,328

,500

1.0247 42,50

0

0.0329

5 关于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

案

338,5

63,17

9

99.8442 472,1

00

0.1392 56,00

0

0.0166

6 关于终止募投

项目并将剩余

募集资金用于

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338,0

99,37

9

99.7074 958,5

00

0.2826 33,40

0

0.0100

7 关于公司 2025

年开展期货和

衍生品交易业

务的议案

337,7

29,07

9

99.5982 1,313

,800

0.3874 48,40

0

0.0144

8 关于制定《天津

友发钢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

338,1

86,27

9

99.7331 869,1

00

0.2563 35,90

0

0.0106



选聘制度》的议

案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1-8

2、本次会议议案 4为需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以上议案均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琤、陈洋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月 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